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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于 2025年 6月 1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5年6月14日以电子邮件、微信和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出
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3名（其中：不存在监事委托出席的情况、亦不存在监事以
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情况），不存在监事缺席会议的情况。会议由公司监事
会主席林美绚女士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等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召开
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

议案》；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原定任期至2026年5月11日届满，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已发生变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拟提前换届选举。

换届后新一届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两名，由公司控
股股东衢州智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名钟凯伦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监事候选人，由持有公司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香港东风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提名林美绚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上述两位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将与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的一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任
期自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的现任监事在新一届监事会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前，将
继续履行监事职责，直至新一届监事会产生之日起，方自动卸任。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项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按照勤勉尽职原则，提请确认公司监事会2024
年度监事薪酬具体为：

监事林美绚女士、赵庚生先生、陈小春女士按照其在公司或子公司所任职
务，分别领取职务薪酬人民币 25.57万元（含税）、34.76万元（含税）、15.42万元
（含税），不再额外领取监事薪酬。

关联监事林美绚女士、赵庚生先生、陈小春女士回避表决。
此项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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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原定任

期至 2026年 5月 11日届满，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已发生变更，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拟提前换届选举，现将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
选人的提名、选举的程序、任职资格以及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的组成
根据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

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
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一名为职工代表监事、两名为非职
工代表监事。监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选举产生非职工代表监事并与职工代
表监事共同组成监事会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二、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提名和程序
（一）监事会、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股份3%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名非由职工

代表担任的监事的候选人；
（二）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股份3%以上的股东提名监事候选人，在公司股东

大会通知前向召集人提出股东大会提案，或者依照规定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
通过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方式提出；

（三）监事的提名人在提名前应当征得被提名人的同意；提名人应当充分了
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

（四）监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确认
其被公司披露的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职责。

三、监事的选举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就选举监事进行表决时，根据本章程的规

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单一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比例在30%及以上时，股东大会选举两名或两名以上监事时应当实
行累积投票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监事
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监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
候选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四、本次提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公司控股股东衢州智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有公司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香港东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提
名，并经过资格审查且征询监事候选人本人意见后，公司监事会提名钟凯伦先
生、林美绚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上述候选人的工作履历请见本公告附件。
五、其他
1、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的现有监事在新一届监事会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前，

将继续履行监事职责，直至新一届监事会产生之日起，方自动卸任。
2、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已选举陈小春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

代表监事。陈小春女士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另外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
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6月18日

候选人履历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履历：
钟凯伦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担任衢州海纳人力资源有限

公司综合部总监兼市场部总监。2023年1月至今，任衢州智造产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综合管理岗主管。

林美绚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8年9月至2023年1月历任
公司行政部门职员、副经理、经理、行政总监、工会主席等职务，现任公司监事会
主席、集团总裁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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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于2025年6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
通知已于2025年6月14日以电子邮件、微信和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
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7名（其中：不存在董事委托出席的情况、以通讯
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4名），不存在董事缺席会议的情况。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谢名优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等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
议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原定任期至2026年5月11日届满，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已发生变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拟提前换届选举。

换届后新一届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四名，由公司控股股
东衢州智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名苏凯先生、刘亚利女士、郑波女士
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由持有公司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
东香港东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名王培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经由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后，将与选举产生的独立董事共
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
计算，任期三年。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的现任董事在新一届董事会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前，将
继续履行董事职责，直至新一届董事会产生之日起，方自动卸任。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项议案已经提名委员会事前认可并审议通过。
提名委员会意见：经审阅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简历，并充分了

解上述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工作履历和专业素养等情况后，我们认为苏凯先生、
刘亚利女士、郑波女士、王培玉先生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和履职
能力，不存在《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列示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的情形。因此，同意提名苏凯先生、刘亚利女士、郑波女士、王培玉先生
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原定任期至2026年5月11日届满，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已发生变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拟提前换届选举。

换届后新一届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名，由公司控股股东
衢州智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名吴熙君女士、于震先生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
无异议，下同），由持有公司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香港东风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提名林长鸿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上
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经由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后，将与选举产生的非独立董事共同
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计
算，任期三年。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的现任董事在新一届董事会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前，将
继续履行董事职责，直至新一届董事会产生之日起，方自动卸任。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项议案已经提名委员会事前认可并审议通过。
提名委员会意见：经审阅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简历，并充分了解

上述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工作履历和专业素养等情况后，我们认为吴熙君女士、

于震先生、林长鸿先生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和履职能力，符合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不存在《上市公司章程
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列示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因此，同意
提名吴熙君女士、于震先生、林长鸿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已发生变更，根据《香港东风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与衢州智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衢州智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关于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以及控
股股东的决策，公司拟变更注册地址（最终以工商登记核准信息为准），具体安排
如下：

变更前注册地址：汕头市潮汕路金园工业城北郊工业区（二围工业区）、
4A2-2片区，2M4片区，13-02片区A-F座；

变更后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市世纪大道677号602室；
提请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此项议案审议通过后，落实并办理与注册地址变更

相关的全部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按照勤勉尽职原则，提请确认公司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2024年度董事薪酬具体为：

董事长谢名优先生2024年度领取董事薪酬人民币58.49万元（含税）；
董事黄晓佳先生 2024年度在全资子公司领取职务薪酬人民币 120.39万元

（含税），不再额外领取董事薪酬；
董事王培玉先生、李治军先生 2024年度在公司领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薪

酬，不再额外领取董事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谢名优先生、黄晓佳先生、王培玉先生、李治军先生回避表决。
此项议案已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事前认可并审议通过，薪酬与考委员会委

员王培玉先生回避表决。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董事薪酬方案，统筹考虑

了非独立董事的任职情况，遵循了勤勉尽职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
度的规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按照勤勉尽职原则，提请确认公司董事会独立
董事2024年度董事薪酬具体为：

按照每年向独立董事发放津贴人民币 8万元（不含税）的标准，根据独立董
事在2024年度的实际任职期间，分别向独立董事刘伟先生、王海燕先生、林长鸿
先生发放津贴人民币9.52万元（含税）、9.52万元（含税）、9.52万元（含税）。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刘伟先生、王海燕先生、林长鸿先生回避表决。
此项议案因薪酬与考委员会委员王海燕先生、林长鸿先生需回避表决，导致

回避后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不足最低法定人数要求，因此直接将本议案提交董事
会审议。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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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原定任

期至 2026年 5月 11日届满，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已发生变更，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拟提前换届选举，现将第六届董事会相关独立董事候选
人和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选举的程序、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的组成
根据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其中有四

名非独立董事、三名独立董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
期三年。

二、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和程序
（一）董事会、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股份3%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名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股份1%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名
独立董事候选人；

（二）董事会提名董事候选人，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股份1%以上的股东提
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在公司股东大会通知前向召集人提出股东大会提案；

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股份3%以上的股东提名董事候选人，在公司股东大会
通知前向召集人提出股东大会提案，或者依照规定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通过
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方式提出；

（三）董事的提名人在提名前应当征得被提名人的同意；提名人应当充分了
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

提名董事时，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将提名提案、候选人的详细资料、
候选人的声明或承诺告知股东，并发布“董事选举提示性公告”，详细披露董事人
数、提名人资格、候选人资格、候选人初步审查程序等内容，保证股东在投票时对
候选人有足够的了解。

（四）董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确认
其被公司披露的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职责。

（五）公司应在选举董事相关的股东大会上增加董事候选人发言环节，由董
事候选人介绍自身情况、工作履历和上任后工作计划，加强候选董事与股东的沟
通和互动，保证股东在投票时对候选人有足够的了解。

三、董事的选举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进行表决时，根据本章程的规

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单一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比例在30%及以上时，股东大会选举两名或两名以上董事时应当实
行累积投票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
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
候选董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在累积投票制下，独立董事应当与董事会其他成员分开进行选举。
四、本次提名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公司控股股东衢州智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有公司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香港东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提
名，并经过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提名下列七位董事候选
人：提名苏凯先生、刘亚利女士、郑波女士、王培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提名吴熙君女士、于震先生、林长鸿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上述候选人的工作履历请见本公告附件。
五、其他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的现有董事在新一届董事会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前，将

继续履行董事职责，直至新一届董事会产生之日起，方自动卸任。
特此公告。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候选人履历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履历：
苏凯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担任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分公司副总经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公司副总经理、衢州智造新城
管委会副主任。2025年 1月至今，任衢州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

刘亚利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23年1月至今，任衢州综合
保税区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郑波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担任衢州市信安产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5年2月至今，任衢州智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培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9年至2010年任汕头市东
风印刷厂有限公司总经理，2010年起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集团总裁）。现任公
司董事兼集团总裁，并兼任深圳市博盛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汕头东峰医药包
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贵州千叶药品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长、重庆首键药用
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独立董事候选人履历：
吴熙君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正高级会计师、经济师（税务

类）。曾担任浙江省机电集团、杭钢集团、农发集团、巨化集团、安邦护卫等省属
国有企业外派监事会专职监事；2020年至 2024年 12月任浙江省属企业第三监
事组组长，浙江省能源集团、杭钢集团、巨化集团监事会副监事长。

于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担任美国范德堡（Vanderbilt
University）大学访问学者。2015年9月至今，任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现任吉
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金融学）。

林长鸿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9年10月至今从事法律工
作，现任职于广东明祥律师事务所，为该所合伙人，并兼任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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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原定任
期至 2026年 5月 11日届满，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已发生变更，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拟提前换届选举。

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选举陈小春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陈小春女士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另外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
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选举产生非
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监事会之日起计算。

陈小春女士工作履历请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6月18日
职工代表监事履历

陈小春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3年6月至今先后任职于汕
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广东凯文印刷有限公司财务部、汕头东风印刷
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财务部及上海东峰医药包装科技有限公司财务部。现任公司
职工代表监事、集团财务部资深财务经理、并兼任汕头东峰医药包装有限公司财
务负责人、汕头博盛复合集流体科技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证券代码：002851 证券简称：麦格米特 公告编号：2025-058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17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17日（星期二）上午9:15至下午15:00。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6月 17日上午 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1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34层公司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

4、会议召集人：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张志。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71人，代表股份187,542,85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34.363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5人，代表股份 174,826,
6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033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56人，代
表股份12,716,1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0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66人，代表股份32,515,682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57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0人，代表股份
19,799,4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279％。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56人，代表股份12,716,1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00％。

2、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

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
同 意 186,485,61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4363％；反对 1,017,2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24％；弃权40,0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3％。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1,458,439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485％；反对1,017,218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84％；弃权 40,02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31％。

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及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
的股东已回避表决。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同 意 186,485,71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4363％；反对 1,021,6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47％；弃权35,5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9％。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1,458,539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488％；反对1,021,618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419％；弃权 35,52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093％。

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及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
的股东已回避表决。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 意 186,488,01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4375％；反对 1,012,4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98％；弃权42,4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1,460,839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559％；反对1,012,418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136％；弃权 42,42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305％。

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及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
的股东已回避表决。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鲁蓉蓉律师、赵丹阳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和《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002851 证券简称：麦格米特 公告编号：2025-059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5月 29日召

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

司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一一业务办理》（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查询业务申请，对公
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及激励对象（以下简称“核查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月
内（即2024年11月29日至2025年5月29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
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及程序
（一）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二）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已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

表》。
（三）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
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
明如下：

经核查，在本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共有 84名核查对象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
发生变动，其余核查人员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经公司核查前述人员在自查期间的具体交易情况，前述核查对象在买卖公
司股票前均未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其在自查期间进行的股票交易系
基于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个人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
作，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综上所述，经自查，公司在筹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内部制度，在本次激励计划策划、讨论过程中均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限定参与
筹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
了登记。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内，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
激励对象利用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或泄露本次激
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宁波百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华肇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公司近日收到股东宁波百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
波百肇”）、宁波华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华肇”）出具
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触及1%的整数倍的告知函》获悉其于2025年6月12
日至2025年6月16日期间，宁波华肇、宁波百肇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
合计减持公司股份535,560股，其与一致行动人合计的持股比例触及1%的整数
倍。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减持日期

2025年6月12日至2025年6月16日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肇民科技

增加□ 减少√

宁波百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华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济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邵雄辉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
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
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

2025年6月12日至2025年6月16日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占总股本比例

301000

有√ 无□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减持股数（万股）

53.556

占总股本比例

减持比例（%）

0.22

宁波百肇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华肇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济兆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邵雄辉

合计

备注：
1、上述有限售条件股份为“高管锁定股”；
2、上表中“占总股本比例”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的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
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
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8.备查文件

宁波百肇、宁波华肇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触及1%的整数倍的告知函》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是√ 否□
2025年2月24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6），持股5%以上股东宁波百肇、宁波华肇计划以大宗交易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7,264,
740股，即不超过公司目前总股本的3%。本次变动与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15,876,300

15,876,300

0

13,682,700

13,682,700

0

90,720,000

90,720,000

18,144,000

4,536,000

13,608,000

138,423,000

124,815,000

13,608,000

6.55%

6.55%

0.00%

5.64%

5.64%

0.00%

37.43%

37.43%

0.00%

7.49%

1.87%

5.61%

57.11%

51.49%

5.61%

15,722,510

15,722,510

0

13,300,930

13,300,930

0

90,720,000

90,720,000

0

18,144,000

4,536,000

13,608,000

137,887,440

124,279,440

13,608,000

6.49%

6.49%

0.00%

5.49%

5.49%

0.00%

37.43%

37.43%

0.00%

7.49%

1.87%

5.61%

56.89%

51.27%

5.61%

特此公告。
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7日

证券代码：301000 证券简称：肇民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3

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临平区东湖街道北沙东路 68号 1楼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

1,980,429

6.755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林山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追认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960,054 98.9711 8,700 0.4392 11,675 0.589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追认2024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960,054

比例（%）

98.9711

反对

票数

8,700

比例（%）

0.4392

弃权

票数

11,675

比例（%）

0.589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 涉及关联交易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杭州众望实业有限公司回

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胡小明、唐梦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5003 证券简称：众望布艺 公告编号：2025-019

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